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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制度專欄  

專利師參與專利訴訟的 
關鍵時刻 

秦建譜* 

請把握訴訟代理人登錄與專業精進的機會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規定，專利權涉訟案件中，經審判長許可，當事

人得合併委任專利師為訴訟代理人。此一制度設計，正是立法者對專利師在專利技

術、專利制度與實務判斷上專業角色的明確認可。 

因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以上修正，本會基於保障專利師既有執業權益，並兼

顧進行中訴訟案件當事人之程序安定與信賴保護，經與司法院多次溝通協商，成功

爭取刪除原細則修正草案中，關於「審判長許可專利師代理民事訴訟之額外要件限

制」之規定。 

由本會依據法定專門職業團體之專業自治與自律原則，自行研訂會員辦理專利

民事訴訟代理業務作業要點，建置「專利師擔任訴訟代理人名冊」，並定期陳報司

法院，作為法院審酌是否許可專利師擔任專利民事訴訟代理人時的重要參考資訊，

鑑於專業制度化與透明化的名冊機制，將大幅提升專利師被信賴與被採納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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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應積極成為「訴訟代理人」，而非僅止於輔佐人？ 

在專利訴訟實務中，訴訟代理人與輔佐人，在法律地位、程序參與深度與專業

影響力上，具有本質上的差異。 

訴訟代理人得直接就訴訟標的、攻防策略、技術爭點與法律適用提出主張，真

正站在當事人一方，參與整體訴訟決策；相較之下，輔佐人角色多受限於輔助說

明，專業影響力與制度能見度皆相對有限，最終是否許可，屬審判長個案依民事訴

訟法第76條所行使之職權。 

若專利師長期僅停留在輔佐角色，不僅無法充分展現專利師制度設立的核心價

值，亦將影響未來制度發展、法院對專利師角色之定位，甚至不利於整體專利師專

業權限的持續鞏固。 

課程與登錄，是專業承擔，也是制度責任 

本會推動訴訟代理課程與名冊登錄制度，目的並非提高門檻，而是透過制度化

的專業訓練與自我要求，向法院與社會清楚傳達：專利師不僅「懂技術」，更能在

訴訟程序中，負責任、專業且有紀律地承擔代理角色。 

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專利師在智慧財產訴訟中的專業形象，也將直接回饋於會員

個人的實務發展、案件參與深度與專業尊嚴。 

制度能否站得住腳，取決於我們是否站得出來 

專利師參與專利訴訟，正站在一個關鍵轉折點。 

制度已爭取到空間，平台已逐步建構完成，接下來，最重要的是會員是否願意

投入、學習、登錄，並勇於承擔訴訟代理人的角色。 

本會誠摯呼籲會員踴躍參與訴訟代理相關課程，完成登錄程序，讓專利師不只

是被動的技術輔佐者，而是名實相符、受法院信賴的訴訟代理專業者，共同為專利

師專業地位與制度未來奠定穩固基礎。 


